2017年度新乡市信访局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新乡市信访局概况
一、新乡市信访局主要职责
（一）、代表市委、市政府受理人民群众给市委、市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受理人民群众通过电话、电报和网络的信访案件，为来信来访群众提供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

（二）、承办上级领导机关、本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转办、交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批示件的落实情况；负责向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审结要结果案件，并实施信访责任追究制。

（三）、协调处理跨县(市、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群众集体赴京到省来市上访、突发上访事件等重要信访；对重要案件实施个案监督，并提出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和建议。

（四）、检查指导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的信访工作，组织交流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措施，组织信访干部培训；指导全市信访部门办公自动化建设。

（五）、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信访事项。

二、部门人员编制总体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沿革情况

我局是在1996年8月1日市委以新发[1996]16号《关于印发〈新乡市市直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将原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更名为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人民政府信访局（正县级一级机构），为市政府机构序列。2004年6月23日新编[2004]38号文件《关于调整我市机构设置的通知》中规定，将市信访局划入市委机构序列。

2006年11月11日，成立新乡市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机构名称为中共新乡市委群众工作部、新乡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2012年3月12日，新编[2012]13号将新乡市委群众工作部更名为新乡市委群众信访工作部。
（二）、编制及实有人员情况

市编委给市信访局核定的编制为38人，其中行政编制为36人，机关驾驶员事业编制2人。其中局长1人，正处级信访督查专员1人，副局长3名，县（处）纪检员1名，1名正处级、1名副处级专职信访督查专员，科级领导职数16名（其中：正科级领导职数13名，副科级领导职数3名）（含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1名），内设科（室、站）共13个（含机关党总支）。         

根据《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国发[1993]78号文件）规定，市信访局应设置副调研员1名，主任科员4人，副主任科员3人。

（三）、我局现有在职人员

1、在职人员38人

岳绍琪 曲少波 赵伟建 张培育 付英民 王金明 李良才 史敦群 孙守平 靳民山 高 波 牛永军 郭呈梅 郭爱民 王立新 常永峰 王军祥 李 恒 霍迎春 张卫东 王小林 邓兆江 崔宇良 曹法龙 齐瑞祥 吴春友 刘良忠 袁凤岭 罗体海 李涛 潘晓兵 李红学 成立 张浩杰 袁宝华 梁中杰 李晓川

机关驾驶员（工人）：朱全广 
2、退休人员13人：侯儒轩 杨富生 张志刚 邓廷兰  李坤玉 李长普 张言贵 李雪芬 朱建民 张静意 杨海岳  刘启汉 朱怀敏
第二部分

新乡市信访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信访局2017年收入总计716.23万元，支出总计744.36万元，与2016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8.13万元，减少0.039%。主要原因：减少了相应专项资金预算。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信访局2017年收入合计716.2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10.75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项目专项经费205.48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信访局2017年支出合计716.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10.75万元，占59.77%；项目支出205.48万元，占40.23%。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市信访局2017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716.23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信访局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510.7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51.4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公用经费59.3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等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205.48 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信访稳定经费170万元，其他类项目35.48万元。
七、“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信访局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38.09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数比 2016 年持平。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预算数与 2016 年支出数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5.85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2016 年相比没有变化预算数与 2016 年支出数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12.24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预算数与 2016 年支出数持平。
八、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75.48万元。其中视频接访信息系统建设预算35.48万元；政府采购货物类40万元。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局2017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乡市信访局2017年运行经费支出预算175.3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

二、一般债务收入：指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收入。

三、盘活存量资金：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重新安排使用的以前年度的存量资金。

四、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指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教育部门收取的，暂不缴入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项收费。

五、单位其他收入：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不缴入国库、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六、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不能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开支。

七、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能够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支出。根据项目管理方式不同，依次选择“专项资金、投资类项目、运转类项目和其他项目”。其中：

专项资金，指根据《新乡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新政文〔2015〕65号)规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实现特定事业发展目标,经市政府批准,由市级财政在一定时期安排,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实行目录管理。

投资类项目指单个项目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纳入发改委项目储备库或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资金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运转类项目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单位自身正常运转、开展业务工作，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单项金额较大、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包括办公大楼的运行维护费用、金额较大的专项工作经费、大型维修经费等。

其他项目指除上述三类项目外的项目支出。
八、“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从公用经费中安排的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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